
叁期星（二）
一
歷
三
載
。"
該
團
員
等
生
死
存
亡.。，旣
無
人
知
之 

0'
。卽
各
界
人
士
。。對
該
團
行
縱
。。亦
早
已
不
加 

~注
意
。Q
乃.昨
據
歐
遊
歸
來
之
旅
客
。"
談
及
青
年 

一
步
行
團
。6
謂
已
有-
團
員
，、、於
本
年
六
月
安
抵 

1
內 

s:
。。步
行
三
戟
。
跋
渉
萬
里
。經
歷
大
小 

.數
十
國
。。備
受
當
地
良
民
歡
迎
。。誠
我
國
在
國 

一
際
方
面
無
上
光
滎
。。該
團
員
潘
德
明
。a

湖
州
人 

。"
今
年
纔
卄
三
歲
。。抵
日
內
瓦
後
。。未
幾
卽
出 

發
赴
法
國
里
昂"
。繼
續
其
步
行
工
作
。。以
冀
完 

成
全
程
；
該
旅
客
曾
與
此
青
年
步
行
家
作
長
談 

3
。並
叩
其
步
行
經
過
甚
詳
。。茲
將
詳
細
情
形
。。 

芬
誌
如
下
。。

▲
塞
暑
三
易
跋
渉
萬
里 
當
李
夢
生
發
起
組
織 

一
中
國
靑
年
亞
細
亜
步
行
團
時
。。各
界
報
名
加
入 

者
。。幾
及
百
人
。。經
甄
別
及
格
僅
人
人
。。男
五 

人
：
女
三
人
。。皆
係
青
年
學
生
。。計
爲
李
夢
生 

0C
龍
溪
人
，。年
廿
七
歲
。。陳
晤
。。思
明
人
。。年 

¥
 六
歲
。，黃
越•
。蘇
州
人
。。年
廿
四
歲
。。潘
德 

一明。。湖
州
人
。。年
什
一
歲
。。女
團
員
胡
素
娟
。。 

一
龍
溪
人
。。年•廿
三
歳 
。尙
有
男
團
員
馮
泳
魂
。： 

女
團
員
崔
小
瓊
崔
秋
舫
三
人
。，當
十
九
年
六
月 

什
人
日
由
滬
出
發
後
。。均
因
病
体
弱
。。相
繼
在 

松
江
杭
州
兩
處
。。中
途
折
囘
。。
(
未
完
〕

一 ◎
藻
香
吟
舘
第
七
塲
對
題
求
教 

宀 

子
海
萬
色
易
酒
弱
馬
鹿

人
山
千
聲
難
花
强
牛
程

一 (
欲
消
旅*

宜
購)
單
聯 

• 

雙
族
每
比
收
卷
資
二
毛
五
仙
單
聯
每
比
收
二
毛
唯
于
民
國 

廿
二
年
十
一
月
廿
五
號
截
卷
彙
送
大
埠
孔
教
學
校
校
長 

梁
質
之
先
生
評
閱
，

▲
總
收
卷
處
』亜
南
華
公
司 

South  C
hina  C

o.  

Joe  H
eong  Yu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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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德
、黑
格
爾
、培
根
、等
數
人
之
大
畧
歷
史
・
亦 

與
派
別
無
關
；
且
連
「派
一
字
都
絕
未
提
及
・■
又 

謂
頭
痛
・
・
本
撰
述
員
素
持
仁
道
・
・
以
其
頭
痛
不 

忍
迫
之•
乃
再
予
之
以
三
日
期
限
・
看
彼
自
鳴
邏 

輯
家
能
否
完
滿
解
答
：
乃
無
恥
之
尤
不
獨
不
能 

解
答
：
祇
作
其
不
倫
不
類
之
正
吿
忠
吿
等
臭
文 

;
而
洗
刷
其
不
是
以
邏
輯
驕
人
焉
・
・
而
銀
余
縱 

任
無
恥
緝
光
脫
身
焉
：
而
談
團
結
禦
侮
焉
，•
而 

說
不
得
已
之
苦
衷
焉
・
・
種
種
可
憐
可
憫
之
詞
； 

現
活
紙
上••
且
謂
如
評
爲
不
通
：
則
可
逐
一 
指 

摘
說
明
云
云
・
・
本
撰
述
員
見
其
黔
驢
之
技
已
窮 

:
紘
閱
者
被
其
所
欺
騙
・
・
故
余
干
计
四
日
草
一 

篇
「贈
尤
永
增
一
顆
止
頭
痛
丸
」・
・
乃
引
長
者
所 

談
之
邏
輯
以
証
無
恥
之
尤
解
答
之
謊
謬
也
：
蓋 

長
者
之
談
・•
乃
根
據
書
籍
也
：
余
亦
根
據
長
者 

所
談
之
書
以
爲
証
也
・
・
無
恥
之
尤
被
余
証
出
其 

謊
謬
絕
倫
：
欺
騙
閱
者
之
醜
態
・
・
于
是
面
紅
耳 

赤
・
。滿
身
流
出
冷
汗
：
又
如
周
瑜
之
大
咯
特
咯 

・•
咯
得
眼
突
突
：
面
靑
靑
・.
幾
乎
嗚
呼
哀
哉
： 

其
可
憐
之
狀
有
如
此
者
・
・
但
無
恥
之
尤
于
其
時 

忽
得
一
意
外
之
喜•
・
蓋
無
恥
之
尤
對
于
邏
輯
學 

徒
識
其
名
：
全
無
根
柢
：
且
邏
輯
書
籍
全
無
： 

故
被
余
質
問
後
：
一
答
再
答
三
答
四
答
・
・
皆
糊 

糊
混
混
：
在
哲
學
辭
典
中
抄
出
幾
個
名
辭
：
而 

欺
騙
閱
者•
・
自
知
必
定
被
余
揭
破
其
假
面
具
而 

妖
形
畢
露
：
于
是
前
日
乘
余
文
未
完
之
時
・
・
卽 

囑
人
來
雲
埠
各
書
局
查
詢
有
無
論
理
學
書
籍
出 

賣
：
適
見
某
書
局
有
「論
理
學
講
義
」
及一 
新
論 

理
學
」
兩
册
在
：
乃
即
購
之
携
囘
城
埠
：
適
當 

無
恥
之
尤
眼
突
面
靑
之
時
：
將
此
兩
本
論
理
學 

書
與
之
：
無
恥
之
尤
乃
凝
禪
細
閱
・。 
見
「新
論 

理
學
」
書
中
有
幾
段
講
邏
輯
之
起
源
及
變
遷
： 

一
嚳
畧
與
余
所
引
証
者
相
同
：
但
無
述
及
派
別
之 

各
異
：
于
是
編
眉
蹙
額
・
・
百
思
而
翼
掩
此
次
之
一 

醜
態
：
又
不
知
從
何
入
手
：
窮
一
日
一
夜
腦
力 

■
・
始
想
出
誣
人
抄
書
而
掩
自
己
之
謊
謬
欺
騙
閱 

者
之
罪
：
以
爲
計
至
得
也
：
卽
于
廿
五
大
書
特 

書
：
用
鼠
號
字
標
其
題
以
誇
張
聲
勢
・
・
自
謂
如 

此
可
以
掩
自
己
之
醜
矣
，・
亦
可
以
炫
閱
者
之
目 

而
得
售
欺
騙
之
計
矣
・•
嗚
呼
：
中
外
古
今
・
・
寕 

有
無
恥
如
汝
尤
永
增
者
乎•
・
汝
自
己
解
答
不
倫

本

館

特

電

 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0

李
濟
琛
、陳
銘
樞
、蔣
光
鼐 

一 覆
西
南
政
務
會
電)
。謂
討 

蔣
必
要
組
織
新
政
府
。。以 

- 
i

國
民
黨
。
所
爲
本
具 

良
衷*
吾
等
反
對
黨
府
與.

一啟者本總社
*■ 
行
干
吉
過
隼
俯
舒
度
典B
象
沙
門
總
机
關
致
公 

一
總
分
堂
達
權
支
社
备
便
樂
部
瞰
能
男
女
僑
県
叫
陛̂
^
一̂

….: 

儀
物
品
祝
詞
祝   

1
及
避
派
代
表
駕
臨
慶
賀
指
示 
一一 切
本
社
同
人
一
鈴 

拜
賜
之
餘
爰
綴
數
言
以
审
謝
帼 

一 

:7 

▲
茲
將
惠
來
來
齎
祝
電
名
列
而
不
稱
呼

^
^
公
緝
堂
芸
導
宝
：
一」 

維
城
致
公
總
堂
碧
報
社
二
「通 

卡
城
達
權
社- 
通、

全
加
洪
門
總W

^二

通 

維
城
菁
莪
學
校
二
通
， 

汝
利
愼
致
公
堂
二
通
二

云
埠
致
公
堂
壹
通 

都
城
致
公
堂
一
通 

錦
補
碌
致
公
堂
一
通 

片
市
嚕
別
黃
平 
宜
煒

■
宛
地
辟
致
公
堂■
■
仝
三
通 5 
一 

云
埠
達
權
社
一
通

沙
汝
建
叨
通
説
處
登
通 

文
任 
春
田
仝
壹
通
」 

占
尾
利
市
致
公
堂
，一通 

— 
党
近
致
公
堂
達
權   

^
金
三
通" 

娜m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仝
壹
通
維
城
林
筱
唐1
1
8
 

二
埠
費
社
二
通

— 

衾巴崙致公堂達一權 ̂
全
三
通 

"
埠漁公堂壹通一 

滿
城
李
仁
林
卄̂
^
金
一
»: 

衾巴崙周憲煜一 
馬
立
綏 
黃
擴
昭 
許
恢
遠
全
壹
通 

総 

説
梅
壹
通
 

一
錦
曽
達®
 社一，通
、 

一
雌
城
林
杏
舉
壹
通1
 

都
番 ̂
 社
一
通
一.•I
 

.沙
城
致
公
堂
壹
通•

都
城
吳
兆
偉
昌
一
壽
全(
通 

片
城
政
公
堂
二
通
二 

坎
城
致:
^
/

証
全
官
通 

卡
域
黃
寶
森
豊
通 

云 *
 達
權
社
壹
通: 

•刃
吆
吳
英
集 
朱
箕
賢 
李
汝 
B
^
B
^
I
^
 

陳
忠
湛 
曹
嵩
吳
其
：
梅
友
梧
全 
一
封
..
二

— 

維
城
張
煥
章 
周
旋 
is「
鍊
全h
封 

一維城林秩五二通 

企
葬
抒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全
壹
通 

維
城
李
瀚
壹
通•

•

列
必
珠
致
公
堂
達
權
能
仝
二
封 

云
埠
劉
孔
正 
陳
翼
耀
馬
德
洽
；■
志

5 如
全e
封
，E
S
 

卡
域
致
公
堂
賣
封 

i
^
i
s
^
i
B
 

錦
碌
馮
閏
生 
沈
桂
釗
一
陳   

^
 祝
仝
二
封( 

維
城
部
雲
章
，周
道
緝 
岑
永
和
全)
封 

.維
城
劉
希
祝 
林
紹
廣 
呂
瑞
卿
仝
壹
封
「
，

一 

維
城
劉 
田 
陳 
智 
仝壹封二 

維
城
曾 
榮 
胡
添
福 
黃耀林全二封一 

維
城
龔
定
燊 
阮 
杰 
李
雁
朋 
葉 
勝
仝i

封
：
一小 

鋪
碌
致
公
堂 
達權社仝一一封 

維
城
季
汝
晃
覺
桂
祝
第- 

維
城
華
僑
旅
館
祝
電
二
滿
地
可
馬
光
安
曹:

-?::.二

。0
實
與
西
南
無
關
云 

軍
譚
啓
秀
、、毛
維

之
一篌壽

、沈
光
漢
、區
壽
年
，、張 

炎
等
將
領
。。聯
名
通
電
脫 

離
國
民
黨
籍
。。

福
建
人
民
政
府
决
將
閩
省

▲
洗
熨
大
減
價 

洗
衣
兩
套
收
銀
一
元 

各
種
貨
物 
一
律
平
沽

葉
春
裔
謹
啟

丕
産 B

 
施. 

丕•

劃
分
四
省
？
採
聯
邦
制
度
弟

幷
决
將
厦
門
改
爲
特
別
市 

共
產
黨
首
領
數
名
。。昨
到 

福
州
：
謀
與
新
府
合
作
。。 

但
被
黃
强
拒
絕
。。謂
新
府 

政
策
。C
與
共
黨
絕
然
不
同 

合
作
之
議
。。斷
難
接
納
。。 

第
一
集
團
軍
第
三
軍
長
李 

揚
敬
。。决
意
囘
東
江
。。指 

揮
所
部
軍
隊
。。防
守
潮
梅

会
A

哪

中

華

會

館

有

獎

義

捐

券

 

一 

委

員

會

啓

事

 

爲
域
埠
中
華
會
舘
成
立
已
五
十
餘
年
。。 

爲
全
加
各
會
舘
之
鼻
祖
。。
， 

▲
域
埠
中
華
會
舘
爲
吾
僑
對
外
抵
抗
苛 

例
唯 
一 之
大
本
營
？
過
去
事
績
斑
斑 

可
考
。。
:

a

會
舘
所
設
之
中
華
醫
院
。。尤
爲
重
要 

T

每
年
平
均
收
容
醫
治
貧
苦
無
依
之 

老
弱
病
僑
達
百
數
十
人
。全
是
義
務
。 

▲
會
館
所
辨
之
學
校
。及
義
地 
則
少
者 

教
之
。
死
者
安
之
。。會
館
之
責
任
如 

此
重
大
；
吾
橋
亦
知
所
以
贊
助
。•
及 

保
全
之
乎
。。欲
保
存
此
象
公
共
重 

要
集
團
。。
」

▲
識
即
購
買
本
會
館
之
有
獎
着
券 

▲
購
取
獎
券
者
。。即
所
以
維
持
會
館
。。 

雪
居
。Q
迁
變
回
00

▲
購
取
獎
券
者
。。乃
行
4

德
。。兼
可 

手
才
0
0

▲
止
截
期
僅
尙
有
二
禮
拜
。。僑
胞
諸
君 

。「請
速
購
買
：十

二
月
一
日
止
截
同
月
十
日
開
顧

3

尤
永
增
抄
書
露
妖
形

(--)
(
撰
述
員) 

親
愛
之
閱
者
諸
君
乎
：
別
離
數
日
：
短
必
訝
余 

停
止
討
賊
之
舉
：
而
皆
殷
殷
爲
念
矣■■
然
此
豈 

余
之
得
已
哉
：
不
過
因
新
民
國
報
無
恥
尤
永
增 

廿
五
日
之
臭
文
未
完
：
要
待
閱
竟
全
文■
・
然
後 

一
可
以
斥
才
也
・•
與
閱
者
諸
君
有
數
日
之
別
者
： 

以
此
故
耳
：
今
無
恥
尤
永
增
之
臭
文
已
完
：
故 

將
其
不
倫
不
類
謊
謬
絕
倫
之
處
：
一 
一 斥
之
： 

使
閱
者
明
瞪
此
無
恥
之
尤
之
醜
態
也
・
・
而
命
其 

題
日
「尤
永
增
抄
書
露
妖
形
」：
余
何
以
命
是
題 

爲
「尤
永
增
抄
書
露
妖
形
」乎
：
蓋
因
無
恥
之
尤 

自
己
抄
書
而
謂
吾
人
抄
書
也
：
閱
者
諸
君
祈
留 

意
一 
看
此
蚀
恥
之
尤
抄
書
之
醜
態
也
，・ 

閱
者
諸
君
：
猶
記
十
四
日
尤
永
增
以
爲
海
外
無 

一
人
・
而
以
邏
輯
嚇
人
之
謊
謬
乎
・
本
撰
述
員
以
其 

一
恬
不
知
羞
：
如
老
鼠
之
上
天
秤
・
・
自
稱
爲
邏
輯 

一
大
家
・
・
於
是
乃
提
出
八
点
質
之
：
一
二
兩
点
睛 

.其
解
答
邏
輯
派
別
及
各
不
相
同
之
處
：
無
恥
之 

尤
看
見
此
質
問
八
点
：
舌
頤
伸
出
八
寸
：
雙
眼 

突
出
似
金
魚
・■
面
部
轉
紅
轉
綠
。・
當
時
氣
倒
。・ 

彷
彿
如
周
瑜
之
聞
「周
郞
妙
計
安
天
下
：
賠
了 

夫
人
又
折
兵
」二
語
。， 
于
是
而
大
咯
特
咯
：
魄 

歸
天
堂
：
魂
遊
地
府
：
無
恥
無
行
之
梁
緝
光
乃 

挾
之
坐
下•
・
飮
以
濃
墨
一 
大
碗
：
三
点
階
後
： 

始
能
復
蘇•
・
長
嘆
幾
聲
日
・
。因
肝
怪
我
矣
・
・
緝 

光
慢
我
矣
・
・不 料
欲
以
邏
輯
嚇
人
：
而
反
自
投 

羅
綱
・
・
誠
自
作
之
孽
也
：
悔
之 何
及
：
于
是
喝 

一 聲
，緝
光
痛
子
走
開
一:
待
我
想 
一 想
計
：
用 

什
麽
法
寶
而
能
逃
出
此
天
羅
加
網
也
：
緝
光
乃 

面
紅
紅 
一 溜
煙
走
開
：
無
恥
之
尤
：
自
己
千
萬 

思
量
・■
答
乂
不
能•
・
不
答
又
妖
形
畢
露.
・
不
如 

放
厚
面
皮
：
糊
亂
答
幾
句
：
僥
倖
或
能
欺
騙 
一 

時
・
疊
不
是
得
計
：
十
六
日
乃
答
畿
句
不
倫
不 

類
之
邏
輯
：
與
派
別
全
無
關
者
・
・
撰
述
員
以
其 

謊
謬
：
再
質
間
之
：
十
七
日
又
答
幾
旬
亞
利
士

府
下
令
調
集
大
軍
於

辞

沙
汝
建
萌
通
説
處
裏
乾
坤
寶
源
舘
〔

to.忠
梅
以
上
各
十
元
」-

州
處
州 
一 帶 

用
武
力
解
决

一；
預備一 

閩
局
。。 

6

全國民一

云
年
達
權
社 
都
城
達
權
社1 
企
雜
打
一
童
堂
權
社
市
畫
一
」 

衾
卜
碌
達
權
社 
北
京
樓 
晋
美 
大
舘
勝
義:
賣
芳
：」
.「 

馬
雪
影 
陳
瑞
蓉 
以
上
各
五
元• 

周柴家一二元半 

.党
近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五
元

86 吆
致
公
堂
達
權
t'.i

兀

龍.1
 

，，g

"政
治
手

不
類
欺
騙
閱
者
・•
而
余
當
然
引
出
實
據
以
証
汝 

也
：
所
謂
實
據
者
：
捨
書
籍
之
外
・
・
尙
有
何
者 

作
爲
實
據
耶
：
余
乂
絕
無
註
明
所
引
者
爲
余
自 

作
也
：
今
汝
無
恥
之
尤
：
竟
欲
掩
自
己
醜
態
而"
 

誣
人
以
抄
書
：
天
下
寧
有
無
恥
野
蠻
如
汝
者
乎 

・•
誠
所
謂
自
欺
欺
人
荒
天
下
之
大
唐
者
矣
：
人 

其
頤
而
畜
其
鳴
者
矣••
桀
犬
吠
堯
・
・
適
足
以
暴

腕?
。消
弭
閩
變)
。反
對
實

滿
地
可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五
元 
華
僑
旅
館
李
晃
丹
桂
五
元
：

一 

衾
巴
崙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三
元 
宛
地
辟
賽
社
三
元 
广 

聯
勝
俱
樂
部 
共
和
俱
樂
部 
廣
東
餐
館 
衆
興
舘 
兩
益
舘 

悅
來
舘 
林
紹
慶 
曾
葉
傅;
蘇
州
餐
館 
以
上
各S
元
二,
一 

李
，瀚

李

，樂
拿
宜
滉 
來
勝
舘
」 
朱
少
鳳
；
梁
啟
覲
一 

馬
立
綏 
林
筱
唐 
鍾
毓
華 
馬
德
洽 
曹 
嵩:
陳 
滋
二 

馮
德
權 
司
徒
其 
周
荣
順 
以
上
每
二
元 

曾 
犖 
馬
本
渠 
劉
維
創 
黃
賢
秋 
黃
敦
禮 
馬
吉
:
 

周
福
賜 
以
上
每
元
半

陳
任
盛 
盧 
榮 
陳
財
源 
'陳 
湖 
林
秩
五 
馬
景
慶
一;
 

馬
秀
娟 
葉
宏
勝 
林
舉
齊 
以
上
每
二
兀.

施
一

。。
再
啟
內
戰
。 

政
務
會
電
。。 

武
力
制
裁
閩

::*逾

黨
府
接
西
宀 

謂
黨
府
欲

E

變
。致
令
全
國
人
民
反
對

露汝之
無
恥
妖
形
也
：
夫
有
一 
盜
而
爲
警
察
所 

捕
：
審
一
判
時
・
・
法
官
審
問
盜
者
・
・
盜
者
必
抵
賴 

不
承
認
爲
盜♦
・
警
察
必
要
指
出
盜
者
爲
盜
之
証 

據
：
然
後
法
官
始
得
以
法
律
繩
之
也
：
汝
無
恥 

之
尤
解
答
邏
輯
謊
謬
絶
倫
：
乂
何
異
于
盜
者
之 

不
承
認
爲
盜
哉
：
余
引
書
籍
以
証
汝
之
謊
謬••
一6
即
三
横0
后
养U

2
周 

亦
猶
警
察
之
取
實
據
以
証
盜
者
爲
盜
也
：
苟認一 

參
與
福
建
獨
立
運
動
。。 

引
書
籍
以
証
誑
言
欺
人
者
之
罪
・
・
而
反
加
以
秒
一

。9

裁
首
領
下
野
。。改

組
黨
府
。。實
爲
解
决
時
局 

之
最
善
辦
法
。。

秀
珍
女
士
生
花
吉
盆

秀
雄
女
士
生
花
二
盆

劉
維
創
生
花
一
盆
林
兆
光
生
花
、一
盆 
梁
悅
康
生
花.多
扎

..<, 

葉
勝
林
舉
齊
議
案
大
松
布
二
張 

林
炳
禮
五
色
紙
花
數
十
朶 

周
福
賜 
岑
永
同 
林
炳
禮
一 
梁
長
勝
帮
忙
敲
樂
隊
助
慶

9

濟
棠
在
政
務
會
議

風

書
之
罪
：
則
天
下
之
誑
言
欺
人
者
：
將
不
啻
恒 

河
沙
數
也
：
犬
何
怪
汝
無
恥
之
尤
可
以
不
讀
書 

而
自
造
出
「縦
橫
排
闔
」
二
淘
冶
」：
「總
至
」： 

「讀
課
員
」：
等
等
無
數
謊
謬
絕
倫
之
名
詞
战
： 

汝
無
恥
之
尤
：
可
稱
爲
近
代
之
一
大
創
作
家
矣

〔未
完
〕

表
示
意 

粤
斷
不 

安
全
。

謂
閩
新
府
對 

兵
。。粵
香
可
像 

人
愼
毋
自
相
驚

統
理8 女
老
幼
內
外

，
全
科
祇
坍
薈
難
療
糞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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